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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6           证券简称：晶盛机电          编号：2021-023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蔡蔚、姚桂华、周为龙、汪辉、刘文

涛、吴丹俊、刘涛、赵红波、李东兵、聂冰冰、张永江、洪昀、鲍晓彦、韩宝棋、

邵燕军、王永富、张建设、何远、沈雷激、危勇、聂炎、叶萍、程功、罗淼江、

杨倩、赵雪彤已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

的激励条件。根据规定，公司需对蔡蔚、姚桂华、周为龙、汪辉、刘文涛、吴丹

俊、刘涛、赵红波、李东兵、聂冰冰、张永江、洪昀、鲍晓彦、韩宝棋、邵燕军、

王永富、张建设、何远、沈雷激、危勇、聂炎、叶萍、程功、罗淼江、杨倩、赵

雪彤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 125,970 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详见 2021 年 4 月 24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若实施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将从 1,285,689,364 元人民币

减至 1,285,563,394 元人民币。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

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创智一号2号楼，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人：陆晓雯、季仕才 

3、联系电话：0571--88317398 

4、传真号码：0571--89900293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特此公告。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4 日 


